川般工发〔2024〕25号
中共淄川区委般阳路街道工作委员会

关于向马衍远等17名同志

颁发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的决定

各社区党委（总支）、居委会，各部门：

为了从政治上激励、精神上鼓舞广大党员，进一步增强党员的荣誉感、归属感、使命感，根据党内有关规定和上级有关要求，经统计、核实、公示、工委集体研究并报区委组织部审核，决定于2024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3周年“七一”前，向马衍远等17名符合条件的党员颁发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。

纪念章作为荣誉性纪念，重在精神鼓励。纪念章获得者要珍视荣誉，并妥善保管所获纪念章。纪念章颁发管理工作，按照党内有关规定和上级有关要求落实。

                 中共淄川区委般阳路街道工作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6月17日

附件

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颁发对象名单

（17名）

	马衍远
	纪传捷
	高绍桢
	于守文

	姬开明
	吕佩英(女)
	孟光明
	翟同修

	任天旭
	张湘昌
	孙翠香(女)
	贾玉华(女)

	韩淑芬(女)
	王惟国
	石绍山
	边洪武

	苏兴贵
	
	
	




